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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第286号建议的
答    复

尊敬的闫玉存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依法保障“事实孤儿”健康成长的建议》收悉，非常感谢您对“事实孤儿”关爱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认真学习、积极采纳，现就您的建议答复如下：

“事实孤儿”，一般是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具有本地户籍，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一、当前我市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12月，市民政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13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濮民〔2019〕91号）。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为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提供支持，切实提升保障效果。全面落实儿童福利保障政策，持续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维护，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及时足额发放保障资金，确保“应养尽养、应保尽保”，确保不漏保、不错保，切实保障各类孤困儿童的切身利益。对疫情防控期间新申请的儿童，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

强化生活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参照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950元的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需要动态调整。

落实分类保障。在医疗康复、教育资助、监护责任、关爱服务、就业住房等方面，加强部门联动，统筹各方资源，切实提升保障效果。督促落实监护责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依法打击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民政部分建立实施无人抚养儿童随访制度，村(居)儿童主任每月要进行一次家访，及时掌握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入学就读、家庭监护等情况。

加强政策宣传。开展形式多样广泛持久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社会各界了解党和政府的爱民之心、惠民之举，帮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其监护人，准确知晓保障对象范围、补助标准和申请的程序。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健全完善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政策措施。督促指导县级民政部门全部出台细化落实措施，特别是在身份认定等方面，加强部门信息比对，优化查验确认流程，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二是扎实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服务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童全部纳入相应生活保障范围，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实现“应养尽养、应保尽保”。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夯实儿童福利保障工作阵地。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力量，提升在监护指导、精神关怀、转介服务等方面专业化服务水平。

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与您的沟通，并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建议，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6月30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  6687928

联系人：赵芳石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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